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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

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关于注册制下提高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

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北京首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

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引

自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23 年审计报告和发行人出具

的 2023 年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本报告其他内容及信息来源于第三方专业机构出

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北京首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请投资人

关注并独立做出投资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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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3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北京首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且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仍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 19 首

业 06、21首置 01、21首置 03、22首城 01、22首城 02（以下简称“各期债券”），

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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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51812.SH 175820.SH 175907.SH 185850.SH 185968.SH 

债券简称 19 首业 06 21 首置 01 21 首置 03 22 首城 01 22 首城 02 

债券名称 

首创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9 年公

司债券(第

三期)(品种

二) 

首创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

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

行 2021 年

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

种一) 

首创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

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

行 2021 年

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

种一) 

北京首创城

市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面

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

2022 年公

司债券(第

一期) 

北京首创城

市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面

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

2022 年公

司债券(第

二期) 

债券期限（年） 3+2 3+2 3+2 3+2 3+2 

发行规模（亿元） 21.30 20.00 24.30 23.73 16.70 

债券余额（亿元） 4.60 20.00 24.30 23.73 16.7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

率 
4.26% 4.00% 3.97% 3.70% 3.80%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

及调整后票面利率

情况（如发行人行

使票面利率调整

权） 

已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调整票面

利率，调整

后利率为
3.75% 

报告期内不

涉及票面利

率调整 

报告期内不

涉及票面利

率调整 

报告期内不

涉及票面利

率调整 

报告期内不

涉及票面利

率调整 

起息日 
2019 年 7

月 12 日 

2021 年 3

月 15 日 

2021 年 3

月 29 日 

2022 年 6

月 2 日 

2022 年 7

月 6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0 年至

2024 年间

每年的 7 月

12 日 

2022 年至

2026 年间

每年的 3 月

15 日 

2022 年至

2026 年间

每年的 3 月

29 日 

2023 年至

2027 年间

每年的 6 月

2 日 

2023 年至

2027 年间

每年的 7 月

6 日 

担保方式 无 无 无 无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

债项评级 

报告期内无

跟踪评级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

或挂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信用风险状况、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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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

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4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

情况 

董事长、

董事变更 

免去李松平同志首创城发董事职

务，任命徐卓、于学奎同志为首

创城发董事，选举刘永政同志担

任首创城发董事长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

事项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

了该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

事项属实，督促发行人发

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

，受托管

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

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

报告。 

董事变更 

免去吴怀量、王少辉同志首创城

发董事职务，任命曾兆武、秦怡

同志为首创城发董事，免去曾兆

武同志首创城发董事职务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

事项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

了该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

事项属实，督促发行人发

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

，受托管

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

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

报告。 

合作开发

京津合作

示范区项

目暨资产

转让 

由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

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北京国有资本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基础

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家北京市属企

业共同出资设立经中合创（北京

）城市建设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并收购本公司持有的首创经中

51%股权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

事项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

了该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

事项属实，督促发行人发

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

，受托管

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

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

报告。 

关于合作

开发京津

合作示范

区项目暨

资产转让

的进展 

首创经中（天津）投资有限公司

完成51%股权工商变更登记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

事项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

了该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

事项属实，督促发行人发

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

，受托管

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

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

报告。 

三、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物

业管理；酒店管理；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品用房、出租办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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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管理服务；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财务咨询；

旅游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2,569,691.95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2,419,920.17万元。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331,194.01万元，实现净利

润180,719.22万元。 

（二）发行人 2023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2023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1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末 2022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13,486,608.17 17,063,028.99 -20.96 

非流动资产合计 5,126,174.40 4,525,709.50 13.27 

资产总计 18,612,782.57 21,588,738.48 -13.78 

流动负债合计 6,644,969.37 9,198,621.08 -27.76 

非流动负债合计 7,617,456.68 8,053,571.43 -5.42 

负债合计 14,262,426.05 17,252,192.51 -17.3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50,356.52 4,336,545.97 0.32 

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364,014.09 2,031,005.39 16.40 

营业收入 2,569,691.95 2,537,652.73 1.26 

营业利润 331,194.01 27,569.93 1,101.29 

利润总额 327,424.45 125,566.40 160.76 

净利润 180,719.22 -20,491.36 -981.93 

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9,410.45 -87,803.45 -25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2,869.63 1,103,817.03 -66.22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6,095.65 -560,747.11 151.02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74,445.24 -1,649,512.78 34.86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423,005.27 -1,105,421.34 61.73 

 
1 发行人2022年数据为其2023年审计报告期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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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年度/末 2022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EBITDA利息保障

倍数 
0.96 0.69 39.13 

资产负债率（%

） 
76.63 79.91 -4.11 

流动比率 2.03 1.85 9.41 

速动比率 0.74 0.63 18.00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募集资金已于本次报告期前使用完毕，本报告期不涉及应说明的使用情况。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2,537,652.73万元和2,569,691.95万元，净利润分别为-20,491.36万元和180,719.22

万元。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103,817.03万元和372,869.63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

范，偿债意愿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结构、融资能力和现金流基本稳定，

未发生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

较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截至2023年末，发行人已获

得多家银行共计1,595.97亿元的授信额度，尚有1,128.58亿元授信额度未使用。

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

人有可能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

融资筹措各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

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

的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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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债券中，无债券设有增信机制安排。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各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 19首业 06、

21 首置 01、21 首置 03 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努力形成一

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1、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发行人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

将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

面的顺畅运作，并确保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并按照募集说明书

披露的用途使用。 

2、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指定财务管理中心牵头负责协调各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通过公司

其他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各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

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 20 个工作日，受托管理人采取非现场等方

式了解相关情况，提醒发行人落实偿债资金，按时履行还本付息等义务。同时，

发行人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组成

人员包括总裁、财务总监、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等相关部门人员。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各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

对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

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

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发行人承诺履行情况，并在发行人可能出现债

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4、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

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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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将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有关规定将发生事项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

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将在发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重大事项时及时

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发行人为 22首城 01、22首城 02设置了资信维持承诺、交叉保护承诺及救

济措施： 

1、资信维持承诺 

（1）发行人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不发生如下情形： 

1）发行人被吊销营业执照、申请破产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等可能致发行

人偿债能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 

2）发行人存在重大市场负面传闻未合理澄清的。 

3）发行人预计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或者利息的其他情形。 

（2）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违反第 1 条约定的资信维持承诺情形的，

发行人将及时采取措施以在半年内恢复承诺相关要求。 

（3）当发行人发生违反资信维持承诺、发生或预计发生将影响偿债能力相

关事项的，发行人将在 2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发行人违反资信维持承诺且未在上述第 2 条约定期限内恢复承诺的，

持有人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第“三、救济措施”的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 

2、交叉保护承诺 

（1）发行人承诺，报告期内发行人不能按期偿付本条第（1）项金钱给付

义务，金额达到第（2）项给付标准的，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将及时采取措施消除

金钱给付逾期状态： 

1）金钱给付义务的种类： 

①银行贷款、信托贷款、财务公司贷款； 

②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公司的应付租赁款； 

③资产管理计划融资； 

④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债权融资计划、债权投资计划； 

⑤除本期债券外的公司信用类债券。 

2）金钱给付义务的金额： 

金额达到 5,000 万元，且占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最近一期末经审计净资产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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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违反上述第 1 条约定的资信维持承诺情

形的，发行人将及时采取措施以在半年内恢复承诺相关要求。 

（3）当发行人触发交叉保护情形时，发行人将在 2 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

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发行人违反交叉保护条款且未在上述第 2 条约定期限内恢复承诺的，

持有人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第“三、救济措施”的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

资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

受托管理人作用，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年） 
到期日 

151812.SH 19 首业 06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

付 

2020 年至

2024 年间

每年的 7

月 12 日 

3+2 
2024 年 7 月

12 日 

175820.SH 21 首置 01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

付 

2022 年至

2026 年间

每年的 3

月 15 日 

3+2 
2026 年 3 月

15 日 

175907.SH 21 首置 03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

付 

2022 年至

2026 年间

每年的 3

月 29 日 

3+2 
2026 年 3 月

29 日 



 

 11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年） 
到期日 

185850.SH 22 首城 01 

每 年 付 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

付 

2023 年至

2027 年间

每年的 6月

2 日 

3+2 
2027 年 6 月 2

日 

185968.SH 22 首城 02 

每 年 付 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

付 

2023 年至

2027 年间

每年的 7月

6 日 

3+2 
2027 年 7 月 6

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足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51812.SH 19首业06 发行人已于2023年7月12日按时完成上年度付息工作 

175820.SH 21首置01 发行人已于2023年3月15日按时完成上年度付息工作 

175907.SH 21首置03 发行人已于2023年3月29日按时完成上年度付息工作 

185850.SH 22首城01 发行人已于2023年6月2日按时完成上年度付息工作 

185968.SH 22首城02 发行人已于2023年7月6日按时完成上年度付息工作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详

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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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

信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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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首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3年度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